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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2025年度档案归档工作的通知
校内各单位：

 根据《西安文理学院档案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以及学校档案工作安排，为做好2025年度档案归档工作，确保各类档案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归档，进一步推动学校档案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管理，现将2025年归档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归档时间
1.各党政、教辅部门在暑假前完成档案移交。
2.各学院2025届毕业生档案归档需在毕业生离校前完成。
二、归档范围
（一）党政部门、教辅单位
1.2024年学校各单位在工作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、图表、声像、实物等不同形式、载体的档案。归档的声像档案应标识题名、人物、事件、时间、地点等要素；归档的电子档案须标明与纸质档案相符的标题及时间；每件实物档案也应有详细说明。

2.往年应归档但尚未归档的各类档案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
1.毕业生学籍表。
2.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。
3.本科生优秀论文和毕业设计(含设计作品）。
4.毕业生集体合影。

5.辅修学业成绩单。

6.新生入学登记表。（新生入学时移交）
6.学院在管理及教学活动中形成的其他各类具有保存利用价值的材料。

三、归档程序
（一）党政、教辅单位参照附件4（《西安文理学院部门、教辅单位归档流程》）。移交目录从档案管理系统中打印（附件3），未输入档案管理系统的材料需填写《档案移交（接收）登记表》(附件2)，一式两份，交接双方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印章后各留一份备查。
（二）二级学院参照附件8（《西安文理学院二级学院归档流程》）。各学院移交档案材料时须填写《档案移交（接收）登记表》(附件2)，一式两份，并附毕业生学籍表与毕业生登记表目录一式三份，交接双方签字并加盖所在单位印章后办理移交。
（三）移交地点：档案馆（图书馆一层东侧）。
四、归档要求
（一）归档共性要求
1.分管档案工作领导及兼职档案员如有变动，请将变动名单及时报档案馆，以免延误工作（见附件1）。
2.各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督促兼职档案员按时完成2025年度归档任务。
3.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是原件，复印件原则上不归档。归档材料必须完整，兼职档案员在整理过程中要逐件检查，不缺页、漏项。
4.兼职档案员应将收集完整的文件材料进行初始鉴定。在档案馆的指导下进行分类、整理、排列，并按要求将归档文件目录输入档案网络管理系统，有电子文件的务必将相应的电子文件全文上传至档案管理系统。
5.校内调整、撤销机构的档案，由接收部门统一整理归档，任何人不得将其据为己有，或自行销毁。
（二）毕业生档案整理要求
1.毕业生学籍表、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分别以班级为单位组卷，并完成编页码、输入卷内目录（见附件5、6）等工作。
具体要求：材料正反面均应打码，正面在右上角，背面在左上角（目录、备考表及空白面除外）（页码为三位数，如001）；在卷内目录中，每班最后一名学生应标注该生材料的起止页码，其他学生只需标明起始页即可；备考表（附件9）中应说明班内学生的学籍变动情况，并由负责老师签字，填写后放在每班材料最后。

2.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以专业为单位，和答辩委员会意见等材料共同组成案卷，并将答辩委员会等材料放在上面，论文附后。
3.毕业生集体合影照片以班为单位，内容包括照片的纸质和电子版以及照片说明，说明包括拍摄时间、院、届、专业、班级及人物排序（见附件6）。

4.休学、入伍、延毕学生的学籍表与毕业生登记表应在该学生正式毕业时归档；肄业学生学籍表与同班学生同时归档。
五、档案整理过程中，如有疑难问题，请及时与档案馆联系，档案馆可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指导服务。
联系人：宋林雅  刘晓瑛  苟海云     

联系方式：88215404
附件：1.西安文理学院归档单位分管领导及兼职档案员信
息表
2.西安文理学院档案移交(接收)登记表
3.文件移交目录（党政部门、教辅单位）（通过档案
管理系统打印）
4.西安文理学院部门、教辅单位归档流程图（党政部
门、教辅单位）
5.学籍档案目录（二级学院）

6.毕业生登记表档案目录（二级学院）

7.西安文理学院XX学院XX专业XX届X班毕业生合
影说明（二级学院）
8.西安文理学院二级学院归档流程图（二级学院）
9.备考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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